
都
市
更
新
在
高
雄

9
9
年
0
4
月
2
9
日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發
展
局

2

簡
報
大
綱

�
高
雄
市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政
策

�
優
先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
�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�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獎
勵
制
度



3

高
雄
市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政
策

4

�
策
訂
法
制

�
高
雄
市
老
舊
社
區
清
查

�
行
銷
模
式

�
成
立
都
市
更
新
工
作
站

�
協
助
民
眾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�
洗
面
計
畫

�
挽
面
計
畫 高
雄
市
執
行
都
市
更
新
成
果居
住
環
境
提
升

外
部
環
境
改
善

土
地
、
建
物
價
值
增
加



5

�
都
市
更
新
策
略

�
研
訂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審
議
作
業
規
範

�
推
動
指
標
性
都
市
更
新

�
協
助
弱
勢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�
推
動
老
舊
眷
舍
公
辦
都
市
更
新

�
進
行
窳
陋
地
區
清
查

�
建
立
整
建
維
護
都
市
更
新
機
制

高
雄
市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政
策

6

高
雄
市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政
策

�
本
市
將
透
過
推
動
「「「 「
整
建

整
建
整
建

整
建

維
護
型

維
護
型

維
護
型

維
護
型
」」」 」
都
市
更
新
作
為

改
善
居
住
機
能
及
空
間
環

境
之
首
要
方
向
。

�
配
合
鐵
路
地
下
化
、
二
號

運
河
等
重
大
工
程
建
設
，

第
一
步
先
以
鐵
路
沿
線
及

捷
運
場
站
周
邊
舊
有
建
物

及
國
民
住
宅
作
為
優
先
示

範
地
點
。

�
目
標
：
達
到
改
善
都
市
生

活
機
能
及
環
境
品
質
。

�
推
動
整
建
維
護
型
都
市
更
新



7

優
先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
8

本
市
已
公
告
更
新
地
區

前
鎮
區
新
草
衙
更
新
地
區

前
鎮
區
新
草
衙
更
新
地
區

前
鎮
區
新
草
衙
更
新
地
區

前
鎮
區
新
草
衙
更
新
地
區



9

優
先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
台
鐵
高
雄
港
站

新
草
衙

1
0

台
鐵
高
雄
港
站
都
市
更
新
計
畫
案

�
9
6
年
經
行
政
院
核
定
為
優
先
推
動
之
指
標
性
都
市
更
新

案
。

�
9
8
年
5
月
1
日
高
雄
市
政
府
公
告
「
擬
定
高
雄
市
台
鐵
高

雄
港
站
及
臨
港
沿
線
再
開
發
更
新
地
區
都
市
更
新
計
畫

案
」
。

�
公
告
面
積
為
4
4
.
6
8
8
6
公
頃
、
範
圍
為
臨
港
線
沿
線
之
鐵

路
景
觀
用
地
、
道
路
用
地
及
高
雄
港
站
、
前
鎮
調
車

場
、
中
島
調
車
場
、
草
衙
調
車
場
等
。

�
本
案
優
先
招
商
標
的
為
本
更
新
計
畫
基
地
南
側
臨
3
0
米

計
畫
道
路
之
特
文
一
。



1
1

台
鐵
高
雄
港
站
都
市
更
新
計
畫
案

1號
碼
頭
2號
碼
頭

3號
碼
頭
4號
碼
頭
5號
碼
頭6號
碼
頭7號
碼
頭

8號
碼
頭

9號
碼
頭

10號
碼
頭

11號
碼
頭

12號
碼
頭
13號
碼
頭

14號
碼
頭

15號
碼
頭

16號
碼
頭

17號
碼
頭18號
碼
頭
19號
碼
頭
20號
碼
頭21號
碼
頭

區
位
 

碼
頭
屬
性
 
屬
性
說
明
 

#
1
 

客
運
碼
頭
 

#
2
 

雜
貨
碼
頭
 

#
3
 

港
勤
作
業
碼
頭
 

蓬
萊
商
港
區
 

#
4
~
#
1
0
 

雜
貨
碼
頭
 

#
11
 

雜
貨
碼
頭
 

鹽
埕
商
港
區
 
#
1
2
 

真
愛
觀
光
碼
頭
 

#
1
3
 

觀
光
碼
頭
 

#
1
4
~
#
1
7
 
雜
貨
碼
頭
 

苓
雅
商
港
區
 

#
1
8
~
#
2
2
 
客
運
碼
頭
 

2
1

2
0

1
9

1
8

台
糖
港
埠
商
業

大
樓
開
發
案

1
1
.1
2
真
愛
碼
頭

高
雄
捷
運
橘
線

高
雄
捷
運
橘
線

高
雄
捷
運
紅
線

高
雄
捷
運
紅
線

臨
港
線
輕
軌

臨
港
線
輕
軌

高
雄
港
站
都
市
更
新
再

高
雄
港
站
都
市
更
新
再

開
發
案

開
發
案
- -特
文
一

特
文
一

高
雄
港
港
務
大

樓
暨
旅
運
中
心

�
區
位
優
勢

–
緊
臨
高
雄
港
與
柴
山
，
親
山
親

水
的
開
發
空
間
。

–
鄰
近
捷
運
車
站
，
大
眾
運
輸
條

件
優
異
。

–
串
連
公
園
路
綠
軸
，
延
續
舊
崛

江
水
系
，
創
造
綠
意
盎
然
的
親

水
空
間
。

1
2

招
商
範
圍
及
開
發
構
想
-
更
新
單
元
一

�
高
市
鼓
山
及
鹽
埕
區
交
界
，
招
商
範
圍
為
更
新
單
元
一
，
位
於

3
0
m
計
畫
道
路
南
側
，
面
積
約
1
8
,
2
4
1
㎡多
功
能
經
貿
園
區
範
圍

第
一
階
段
變
更
案
計
畫
範
圍

第
二
階
段
變
更
案
計
畫
範
圍

前
鎮

亭

亭

中
國

石
油

南
鼓

山
加

油
站

鼓

山

一

捷

興

臨

路

路

鼓

山

一

路

台
  
 
 
 糖

 
 
  
 
倉
 
 
 
  
庫

彰
化

銀
行

第
二

倉
庫

漢
王

大
飯

店

鹽
埕第一

公
有

零
售市場

中
華
電

信
鹽

埕
服

務
中

心六
福

大
樓

海
灣
大

飯
店

鹽
埕

教
會

宣
教

大
樓

鹽
埕
教

會

鹽
光

幼
教
中

心

鹽
埕
寶

第

亭

金
東

堂

駁
二

藝
術

特
區

龍
鳳

寺

觀
音

亭

清
雲

宮

高
雄
港

務
消

防
隊

高
雄
關

稅
局

私
貨

倉
庫

區

海
揚

海
揚

台
灣
鐵

路
管

理
局

高
雄

港
站

運
轉

室

浸
然
適

浸
然

適

上
景
洋

樓

刑
事
警

察
局

南
部

打
擊

犯
罪

中
心

新
東

京
賓

館

天
主
教

聖
母

堂華
后

大
飯

店

高
雄
港

務
局

診
療

所

第
一

銀
行

高
雄

倉
庫

彰
化

銀
行

高
雄

倉
庫

武
聖

殿

台
灣

菸
酒

公
司

七
賢

營
業

所

海
洋
巡

防
總

局
南

部
地

區
機
動

海
巡

隊

新
豐
宮 高
雄

港
檢

車
分
段

公

必

街

路

建

國

四

路

街

大

安

興

街

必

公

園

陸

橋

新

七

賢

三

新

街

忠

五

南

路

園

堀

江

街 信

蓬

萊

路

高
雄

港
務

局
 
 

員
工

訓
練

中
心

新
瓦

泰
公

司

高
雄
港

鹽
埕

觀
光

碼
頭

高
雄

市
政

府
財

政
局

動
產
質

借
所

鹽
埕

教
會

高
雄
關

稅
局

逾

期
貨

倉
庫

高
雄

港
務
消

防
隊

保
安
警

察
隊

亭

高
雄
港

務
局

港
埠

工
程

處

高
雄
港

務
局

航
政

組
第

二
辦

公
廳

台
通
公

司

台
灣
航

業
公

司

第
 
一
 
號

 碼
 
頭

復
興

一
街

高
雄
關

稅
局

行
政

院
衛

生
署

疾
病

管
制

局
高

雄
辦

事
處

高
雄
自

來
水

廠
壽

山
淨
水

池

高
雄
市

商
業

會

高
雄
市

消
防

局
鼓
山

分
隊

街

鼓
山

三
角

公
園

新
濱

派
出

所

臨
海

三
路

高
雄
港

車
站

港
 
務
 
局

 宿
 
舍

鼓
山

區
鹽

埕
區

樂

街
高

雄
港

檢
車

分
段 五

福

四

路

街

街

路

雄
獅
軒

高
雄
港
站
都
市
更
新
計
畫
範
圍

更
新
單
元
一
範
圍

0
25

50
100
M

公
園

陸
橋

鼓

山

一

路

五
福

四
路

建

國

四

路

七

賢

三

路

鼓
山

一
路

臨
海
三
路

捷
運
O
1
站

高
雄
港
務
消
防
隊

關
稅
總
局

30

計

路
畫

米

道

更
新
單
元
一



1
3

招
商
範
圍
及
開
發
構
想
-
更
新
單
元
一

�
土
地
權
屬

�
土
地
均
為
國
有

�
管
理
機
關
為
交
通
部
臺
灣

鐵
路
管
理
局
與
高
雄
港
務

局

單元
所
有
權
人
管
理
機
關

面
積
(m
2)

比
例
(
%
)

更新單元一

中
華
民
國

交
通
部
臺

灣
鐵
路
管

理
局

4
,
85
0.
00
2
6
.5
9

中
華
民
國
交
通
部
高

雄
港
務
局
1
3
,3
91
.7
5
7
3
.4
1

小
計

1
8
,2
41
.7
5
1
0
0.
0

高
雄
港

1
4

招
商
範
圍
及
開
發
構
想
-更
新
單
元
一

�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及
強
度

�
位
處
高
雄
市
多
功
能
經
貿
園
區

特
定
區
計
畫
範
圍
內

�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為
特
定
文
化
休

閒
專
用
區
（
特
文
一
）

�
建
蔽
率
6
0
%

�
容
積
率
4
9
0
%

新
豐
宮

高
雄
關
稅
局
逾

期
貨
倉
庫

高
雄
港
務
消
防
隊

台
通
公
司

台
灣
航
業
公
司

興
一

街

高
雄
關
稅
局
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疾
病

管
制
局
高
雄
辦
事
處

一 路

高
雄
港
務
消
防
隊

高
雄
關
稅
局
私
貨
倉
庫
區

商
五

2
.
6
9

特
文
(
一
)

更
新
單
元
一

更
新
單
元
一

更
新
單
元
一

更
新
單
元
一

高
雄
港
站
細
部
計
畫
公
展
草
案



1
5

�
環
境
現
況

招
商
範
圍
及
開
發
構
想
-更
新
單
元
一

亭

亭

中
國
石

油
南

鼓
山
加

油
站

鼓

山

一

捷

興

臨

路

路

鼓

山

一

路

高
雄
自
來

水
廠

壽
山
淨

水
池

高
雄

市
商
業

會

高
雄
市

消
防
局

鼓
山

分
隊

臨
海

一
路

街

鼓
山
三
角

公
園

新
濱
派

出
所

臨
海

三
路

高
雄
港

車
站

高
雄

港
務

局
港
埠

工
程

處

台
通
公

司

台
灣

航
業

公
司

復
興

一
街

高
雄
關

稅
局

行
政

院
衛

生
署

疾
病

管
制
局

高
雄

辦
事

處

高
雄

關
稅
局

逾
期

貨
倉
庫

高
雄

港
務

消
防
隊

保
安

警
察
隊

公

必

街

路

建

國

四

路

街

大

安

興

街

必

公

園

陸

橋

賢

三

新

街

忠

五

園

街 信

蓬

萊

高
雄
港

務
局
 
 

員
工
訓
練

中
心

高
雄
市

政
府

財
政
局

動
產
質

借
所

鹽
埕

教
會

新
東
京
賓

館

天
主

教
聖
母

堂華
后

大
飯
店

高
雄

港
務
局

診
療

所

第
一
銀
行

高
雄
倉
庫

彰
化

銀
行

高
雄

倉
庫

武
聖
殿

台
灣

菸
酒

公
司

七
賢
營

業
所

海
洋
巡
防

總
局

南
部

地
區
機
動

海
巡

隊

新
豐

宮 高
雄
港

檢
車
分

段

台
  

   糖
     

倉
  

   庫

彰
化

銀
行

第
二

倉
庫

中
華

電
信
鹽

埕
服

務
中

心六
福
大
樓

海
灣
大

飯
店

鹽
埕
教

會
宣
教

大
樓

鹽
埕

教
會

鹽
光
幼
教

中
心

亭

高
雄

港
檢

車
分

段 五

福

四

路

安

街

街

一

路

金
東
堂

龍
鳳
寺

觀
音
亭

清
雲
宮

高
雄

港
務

消
防
隊

高
雄

關
稅

局
私

貨
倉
庫

區

海
揚

海
揚

台
灣

鐵
路

管
理
局

高
雄
港

站
運

轉
室

浸
然

適

浸
然

適

上
景
洋
樓

刑
事
警

察
局
南

部
打
擊
犯

罪
中

心

樂港
 
務
 局

 宿
 
舍

鼓
山

區
鹽

埕
區

雄
獅
軒

高
雄

市
工
務

局
違

建
處

理
處

壽
山
寺

亭

更
新
單
元

一
更

新
單
元

一
更

新
單
元

一
更

新
單
元

一

自
行
車
道

連
接
至
駁
二
自
行
車
道

公
園
陸
橋

商
業
區
現
況

高
雄
港
站
月
台

高
雄
港
站
基
地
現
況

五
福
四
路

五
福
四
路

五
福
四
路

五
福
四
路

公
園
陸
橋

公
園
陸
橋

公
園
陸
橋

公
園
陸
橋

30303030米
計
畫
道
路

米
計
畫
道
路

米
計
畫
道
路

米
計
畫
道
路

路路路路

一一一一

山山山山

鼓鼓鼓鼓

1
6

招
商
範
圍
及
開
發
構
想
-更
新
單
元
一

�
整
合
山
海
景
觀
與
捷
運
場
站
的
市
民
新
天
地

�
強
化
都
市
服
務
機
能
，
增
加
城
市
競
爭
力

�
邁
向
國
際
海
洋
城
市
，
促
進
觀
光
發
展

�
重
塑
水
岸
空
間
，
保
存
鐵
道
意
象

�
海
洋
、
水
岸
、
樂
活
的
幸
福
城
市

更
新
單
元
一

更
新
單
元
一

更
新
單
元
一

更
新
單
元
一



1
7

招
商
範
圍
開
發
構
想
-
更
新
單
元
一

�
使
用
內
容
應
符
合
細
部
計
畫

細
部
計
畫

細
部
計
畫

細
部
計
畫
規
定

�
開
發
以
設
置
海
景
休
閒
觀
光
等
相
關
設
施
為
主

�
景
觀
旅
館

�
客
房
、
會
議
室
、
宴
會
廳
、
景
觀
餐
廳

�
主
題
商
場

�
主
題
商
店
、
景
觀
餐
廳
、
露
天
咖
啡
座

1
8

招
商
開
發
方
式

�
法
令
依
據

�
依
都
更
條
例
第
9條
及
施
行
細
則
第
5
條
之
1
，
由
高
雄

市
政
府
擔
任
主
辦
機
關
，
經
公
開
評
選
程
序
委
託
都

更
事
業
機
構
實
施
。

�
開
發
方
式

�
以
設
定
地
上
權
方
式
辦
理
，
經
公
開
招
標
及
評
選
最

優
申
請
人
後
，
由
實
施
者
進
行
開
發
與
經
營
，
設
定

地
上
權
期
限
為
50
年
。



1
9

1
9

新
草
衙
都
市
更
新
案

�
發
展
背
景

�
配
合
臨
海
工
業
區
開
發
，
大
量

外
縣
市
勞
工
湧
入

�
歷
經
風
災
及
其
他
客
觀
因
素
造

成
難
以
處
理
公
地
佔
用
之
問
題

更
新
範
圍

2
0

�
現
況
照
片

現
況
照
片

現
況
照
片

現
況
照
片

新
草
衙
都
市
更
新
案



2
1

新
草
衙
都
市
更
新
案

�
計
畫
案
名

計
畫
案
名

計
畫
案
名

計
畫
案
名
：

擬
定
高
雄
市
前
鎮
區

新
草
衙
更
新
地
區
都

市
更
新
計
畫
案

�
公
告
日
期

公
告
日
期

公
告
日
期

公
告
日
期
：

9
8
年
1
2
月
0
8
日

�
計
畫
面
積

計
畫
面
積

計
畫
面
積

計
畫
面
積
：

1
0
0
.3
3
 公
頃
。

更
新
範
圍

2
2

都
更
單
元

都
更
單
元

都
更
單
元

都
更
單
元

都
更
單
元

都
更
單
元

都
更
單
元

都
更
單
元

財
政
局

都
更
單
元

環
境
改
善
整
合
—
建
構
整
體
空
間
系
統
發
展
願
景

空
間
系
統
發
展
願
景

空
間
系
統
發
展
願
景

空
間
系
統
發
展
願
景

�
水
岸
空
間
改
善

�
商
業
主
軸
改
善

�
林
蔭
環
道
改
善

�
校
園
周
圍
改
善

�
節
點
空
間
改
善

�
重
點
建
築
改
善

2
2



2
3

都
市
更
新
工
作
站

前
鎮
高
中

興
仁
國
中

興
仁
公
園

前
鎮
國
中

漁
港
路

勞
工
局

R
5
捷
運
站

中
山
路

翠
亨
北
路

德
昌
路

康定路

草衙路
新
衙
路

鎮
中
路

德
昌
、
康
定
路
人
行
步

道
整
修

衙
忠
、
鎮
中
路
間
廣
場

及
興
仁
國
中
北
側
整
修 新
草
衙
都
市
更
新
案

�
相
關
環
境
改
善
工
程

相
關
環
境
改
善
工
程

相
關
環
境
改
善
工
程

相
關
環
境
改
善
工
程

2
4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

2
5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�
修
正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單
元
劃
定
基
準
（
第
二
條
）

�
修
正
未
劃
定
更
新
地
區
自
行
劃
定
更
新
單
元
者
，
其

建
築
物
及
環
境
狀
況
應
符
合
之
條
件
（
第
三
條
）

�
增
訂
應
實
施
更
新
地
區
自
行
劃
定
更
新
單
元
者
，
應

以
不
造
成
街
廓
內
相
鄰
土
地
無
法
劃
定
更
新
單
元
為

原
則
之
規
定
（
第
三
條
之
一
）

�
增
訂
本
市
實
施
都
市
更
新
整
建
維
護
之
法
源
依
據

（
第
四
條
）

2
6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�
增
訂
都
市
更
新
範
圍
內
現
有
巷
道
廢
止
或
改
道
之
規

定
（
第
四
條
之
一
）

�
修
正
權
利
變
換
集
合
住
宅
之
最
小
分
配
面
積
之
規
定

（
第
六
條
）

�
修
正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之
相
關
規
定

（
第
七
條
）

�
修
正
免
計
容
積
之
公
益
設
施
應
捐
贈
給
本
市
之
規
定

（
第
十
條
）



2
7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�
增
訂
實
施
者
捐
贈
公
益
設
施
之
程
序

（
第
十
條
之
一
）

�
修
正
大
面
積
及
獎
勵
容
積
有
關
交
通
衝
擊
影
響
評
估

之
規
定
（
第
十
一
條
）

�
本
府
為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相
關
業
務
收
取
之
費
用
規
定

（
第
十
三
條
）

�
增
訂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範
圍
內
建
築
及
其
他
土
地

改
良
物
之
拆
遷
補
償
暨
違
章
建
築
處
理
之
標
準

（
第
十
四
條
）

2
8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獎
勵
制
度



2
9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獎
勵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獎
勵

�
中
央

�
本
府

�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（
中
華
民
國
9
9
年
3
月
1
8
日
高
市
府
都
四
字
0
9
9
0
0
1
4
8
9
5
號
令
）

�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四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
�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辦
法
規
定
辦
理

3
0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�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基
準
，
依
下
列
公
式
核
計
：

F
≦
F
0
+
△
F
1
+
△
F
2
+
△
F
3
+
△
F
4
+
△
F
5
+
△
F
6

F
：
獎
勵
後
總
容
積
，
其
上
限
依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
容
積
獎
勵
辦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辦
理
。

F
0
：
法
定
容
積
，
係
指
都
市
計
畫
法
規
規
定
之
容
積

率
上
限
乘
土
地
面
積
所
得
之
積
數
。



3
1
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-
-
-
---
-
-
容
積
上
限
提
高

容
積
上
限
提
高

容
積
上
限
提
高

容
積
上
限
提
高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△ △
F
1
F
1
( (
原
容
積
高
於
法
定
容
積
之
獎
勵

原
容
積
高
於
法
定
容
積
之
獎
勵

) )

△ △
F
2
F
2
( (
提
供
公
益
設
施
之
獎
勵

提
供
公
益
設
施
之
獎
勵
) )

△ △
F
3
F
3
( (
配
合
更
新
期
限
之
獎
勵

配
合
更
新
期
限
之
獎
勵
) )

△ △
F
4
F
4
( (
協
助
開
闢
管
理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
協
助
開
闢
管
理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
之
獎
勵

之
獎
勵
) )

△ △
F
5
F
5
( (
整
體
規
劃
設
計
、
綠
建
築

整
體
規
劃
設
計
、
綠
建
築
… …
等 等

獎
勵

獎
勵
) )

△ △
F
6
F
6
( (
指
定
再
開
發
策
略
性
地
區
集
中

指
定
再
開
發
策
略
性
地
區
集
中

留
設
開
放
空
間
之
獎
勵

留
設
開
放
空
間
之
獎
勵
) )

   

未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未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未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未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未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未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未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未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上
限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上
限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上
限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上
限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上
限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上
限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上
限

都
市
更
新
容
積
上
限
= =
「「「 「 「「「 「
1
.5
1
.5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」」」 」
或或或 或
「「「 「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」」」 」
或或或 或
「「「 「
0
.3
0
.3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
倍
法
定
容
積
+ +
原
容
積

原
容
積

原
容
積

原
容
積

原
容
積

原
容
積

原
容
積

原
容
積
」」」 」 」」」 」

更
新
後
提
供
社
區
使
用
之

更
新
後
提
供
社
區
使
用
之

更
新
後
提
供
社
區
使
用
之

更
新
後
提
供
社
區
使
用
之

更
新
後
提
供
社
區
使
用
之

更
新
後
提
供
社
區
使
用
之

更
新
後
提
供
社
區
使
用
之

更
新
後
提
供
社
區
使
用
之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   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法
定
容
積
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
獎勵 獎勵 獎勵 獎勵 獎勵 獎勵 獎勵 獎勵容容容 容 容容容 容積積積 積 積積積 積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3
2

個
別
自
行
重
建
與
共
同
參
與
都
市
更
新
之
比
較

都
市
更
新
的
效
益

都
市
更
新
的
效
益

都
市
更
新
的
效
益

都
市
更
新
的
效
益

都
市
更
新
的
效
益

都
市
更
新
的
效
益

都
市
更
新
的
效
益

都
市
更
新
的
效
益

個個個 個別別別 別自自自 自行行行 行重重重 重建建建 建共共共 共同同同 同參參參 參與與與 與更更更 更新新新 新重重重 重建建建 建

基
地
開

放
空
間

周
邊
環
境
無
法
改
善

周
邊
環
境
全
面
改
善



3
3

簡
報
結
束
‧
敬
請
指
教

3
4

�
第
二
條

都
市
更
新
單
元
之
劃
定
，
除
都
市
更
新
計
畫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應
符
合
下
列
規
定
之
一
：

一
完
整
街
廓
。

二
同
一
街
廓
內
臨
接
計
畫
道
路
且
土
地
面
積
在
一
千
五
百
平
方
公
尺
以
上
。

三
同
一
街
廓
內
臨
接
二
以
上
之
計
畫
道
路
且
臨
接
計
畫
道
路
境
界
線
長
度
占
基
地

周
界
長
度
四
分
之
一
以
上
，
土
地
面
積
在
一
千
平
方
公
尺
以
上
。

四
同
一
街
廓
內
扣
除
已
建
築
完
成
且
無
礙
建
築
設
計
或
市
容
觀
瞻
而
無
法
合
併
更

新
之
土
地
後
，
土
地
面
積
在
一
千
平
方
公
尺
以
上
。

五
符
合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七
條
第
一
項
各
款
規
定
且
土
地
面
積
在
五
百
平
方
公
尺

以
上
。

前
項
所
稱
街
廓
，
以
基
地
四
周
臨
接
計
畫
道
路
為
原
則
。
但
臨
接
永
久
性
空

地
、
公
園
、
廣
場
、
堤
防
、
河
川
等
，
其
臨
接
部
分
邊
界
得
視
為
街
廓
邊
界
。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

3
5

�
第
三
條

未
劃
定
應
實
施
更
新
之
地
區
，
土
地
及
合
法
建
築
物
所
有
權
人

自
行
劃
定
更
新
單
元
申
請
實
施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者
，
除
應
符
合

前
條
規
定
外
，
其
更
新
單
元
內
重
建
區
段
之
建
築
物
及
地
區
環

境
應
符
合
附
表
規
定
，
並
於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或
概
要
內
載

明
。

�
第
三
條
之
一

土
地
及
合
法
建
築
物
所
有
權
人
自
行
劃
定
更
新
單
元
致
同
一
街
廓

內
其
他
土
地
無
法
劃
定
者
，
於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十
條
規
定
舉

辦
公
聽
會
時
，
應
一
併
通
知
其
他
土
地
及
合
法
建
築
物
所
有
權
人

參
加
。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3
6

�
第
四
條

下
列
地
區
得
以
整
建
或
維
護
方
式
實
施
都
市
更
新
：

一
歷
史
街
區
。

二
形
象
商
店
街
區
或
商
圈
。

三
具
有
公
共
文
化
藝
術
特
性
建
築
物
。

四
大
眾
捷
運
場
站
周
圍
地
區
。

五
其
他
經
高
雄
市
政
府
（
以
下
簡
稱
本
府
）
指
定
為
亟

待
更
新
之
地
區
。

前
項
整
建
或
維
護
實
施
辦
法
，
由
本
府
另
定
之
。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

3
7

�
第
四
條
之
一
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範
圍
內
非
屬
計
畫
道
路
之
現
有
巷

道
，
經
整
體
規
劃
為
可
供
建
築
用
地
且
鄰
近
計
畫
道
路

已
經
開
闢
或
另
有
其
他
道
路
可
供
公
眾
通
行
者
，
得
經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及
爭
議
處
理
審
議
會
（
以
下
簡
稱
審

議
會
）
審
議
通
過
後
予
以
廢
止
或
改
道
。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3
8

�
第
六
條
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之
最
小
分
配
面
積
單
元
基
準
，
由
實
施
者
於

權
利
變
換
計
畫
中
自
行
擬
定
並
經
審
議
會
審
議
核
定
。
但
集
合
住

宅
不
得
小
於
五
十
平
方
公
尺
。

�
第
七
條
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事
項
，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四
十
四
條

第
一
項
及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辦
法
規
定
辦
理
。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

3
9

�
第
十
條
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四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後
段
規
定
提
供
之
公

益
設
施
，
其
產
權
應
無
償
登
記
為
本
市
所
有
，
內
容
應
包
括
土
地
、

建
築
物
及
其
他
附
屬
設
施
。

前
項
情
形
，
實
施
者
應
以
本
府
為
申
請
人
，
就
該
公
益
設
施
辦
理
建

物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及
土
地
所
有
權
移
轉
登
記
為
本
市
所
有
。

第
一
項
公
益
設
施
項
目
如
下

第
一
項
公
益
設
施
項
目
如
下

第
一
項
公
益
設
施
項
目
如
下

第
一
項
公
益
設
施
項
目
如
下
：

一
區
民
活
動
中
心
或
里
民
活
動
中
心
。

二
圖
書
館
、
博
物
館
、
藝
術
中
心
等
文
化
展
演
設
施
。

三
青
少
年
、
兒
童
、
勞
工
、
老
人
活
動
及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。

四
大
眾
運
輸
場
站
設
施
及
設
備
空
間
。

五
其
他
經
審
議
會
審
議
通
過
者
。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4
0

�
第
十
條
之
一

依
前
條
規
定
提
供
公
益
設
施
者
，
應
於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
核
定
前
與
各
該
公
益
設
施
之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簽
訂

行
政
契
約
，
並
於
領
取
使
用
執
照
後
三
個
月
內
完
成
登

記
事
宜
。

前
項
行
政
契
約
應
載
明
得
以
該
契
約
為
強
制
執
行
之
執

行
名
義
。 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

4
1

�
第
十
一
條

更
新
單
元
面
積
在
五
千
平
方
公
尺
以
上
且
申
請
獎
勵
容

積
超
過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四
十
者
，
其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
計
畫
應
表
明
交
通
影
響
分
析
。
但
捷
運
場
站
四
百
公
尺

範
圍
內
之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4
2

�
第
十
三
條

本
府
為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相
關
業
務
，
得
依
下
列
規
定
收
取
費
用
：

一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概
要
之
審
核
：
新
臺
幣
五
千
元
。

二
更
新
團
體
設
立
之
審
核
：
新
臺
幣
二
千
元
。

三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之
審
議
：
新
臺
幣
二
萬
元
。

四
權
利
變
換
計
畫
之
審
議
：
新
臺
幣
二
萬
元
。

前
項
費
用
應
於
申
請
時
繳
納
，
並
納
入
高
雄
市
都

市
更
新
與
都
市
發
展
基
金
專
戶
。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

4
3

�
第
十
四
條
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由
本
府
自
行
或
委
託
實
施
者
，
其
計
畫

範
圍
內
建
築
及
其
他
土
地
改
良
物
之
拆
遷
補
償
及
違
章

建
築
處
理
，
準
用
高
雄
市
舉
辦
區
段
徵
收
及
市
地
重
劃

拆
遷
補
償
救
濟
自
治
條
例
之
補
償
及
救
濟
標
準
辦
理
。

高
雄
市
都
市
更
新
自
治
條
例

4
4

係
指
原
建
築
容
積
減
法
定
容
積
之
差
，
其
相
關
規
定
如
下
：

一
、
原
建
築
容
積
係
指
建
築
物
建
造
時
，
主
管
機
關
核
發
使
用
執
照
所

核
准
之
建
築
容
積
。
其
認
定
方
式
，
以
原
使
用
執
照
樓
地
板
面
積
扣
除

原
申
請
之
獎
勵
樓
地
板
面
積
(包
括
停
車
獎
勵
、
綜
合
設
計
獎
勵
等
)及
建

築
非
容
積
部
分
樓
地
板
(包
括
騎
樓
、
屋
頂
突
出
物
、
停
車
空
間
、
防
空

避
難
室
等
)認
定
之
。

二
、
其
屬
合
法
建
築
物
而
無
使
用
執
照
者
，
得
以
建
物
登
記
面
積
或
合

法
房
屋
證
明
為
準
。

△
F
1 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

4
5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更
新
後
提
供
社
區
使
用
之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
公
益
設
施
，
以
經
各
該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認
定
者
為
限
。

經
本
府
指
定
額
外
提
供
之
公
益
設
施
，
其
產
權
無
償
登
記
為
市
有
者
，
除
不
計
入
容
積

外
，
並
得
依
下
列
公
式
計
算
獎
勵
容
積
。

捐
贈
公
益
設
施
之
獎
勵
容
積
=
（
捐
贈
公
益
設
施
土
地
成
本
＋
興
建
成
本
＋
提
供
管
理

維
護
基
金
）
×一
點
二
倍
/（
二
樓
以
上
更
新
後
平
均
單
價
－
興
建
成
本
－
管
銷
費
用
）

。計
算
式
如
下
：

△
F
2
：
表
示
捐
贈
公
益
設
施
之
獎
勵
容
積

B
1
：
捐
贈
公
益
設
施
土
地
成
本
＋
興
建
成
本
＋
提
供
管
理
維
護
基
金

P
1
：
二
樓
以
上
更
新
後
之
平
均
單
價

C
1
：
興
建
成
本
之
平
均
單
價

C
2
：
管
銷
費
用
之
平
均
單
價

△
F
2

2
1

1

1
2.
1

C
C

P

B−
−

×
△
F
2
=

4
6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於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公
告
日
起
，
申
請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時
程
之

容
積
獎
勵
者
，
依
附
表
二
規
定
核
給
獎
勵
額
度
。

前
項
時
程
獎
勵
起
算
日
，
都
市
計
畫
或
都
市
更
新
計
畫
另
有

規
定
者
，
依
其
規
定
。

△
F
3

經
本
府
指
定
為
策
略
性
再
開
發
地
區
，
實
施
者
申
請
獲
准
獎

勵
且
更
新
後
集
中
留
設
公
共
開
放
空
間
達
基
地
面
積
百
分
之

五
十
以
上
者
。

△
F
6

評
定
基
準

獎
勵
項

目



4
7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△
F
4
-1
：
協
助
開
闢
或
管
理
維
護
本
辦
法
第
五
條
所
稱
公
共
設
施
之
獎

勵
容
積
或
捐
贈
經
費
予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基
金
之
獎
勵
容
積
。

B
1
：
協
助
開
闢
都
市
計
畫
公
共
設
施
所
需
工
程
費
＋
土
地
取
得
費
用
＋

拆
遷
安
置
經
費
＋
管
理
維
護
經
費
。
捐
贈
金
額

P
1
：
二
樓
以
上
更
新
後
之
平
均
單
價

C
1
：
興
建
成
本
之
平
均
單
價

C
2
：
管
銷
費
用
之
平
均
單
價

前
項
土
地
取
得
費
用
，
以
事
業
計
畫
報
核
日
當
期
之
公
告
現
值
計
算
。

△
F
4

4
8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協
助
開
闢
或
管
理
維
護
本
辦
法
第
五
條
所
稱
公
共
設
施
，
其
產
權
登
記
為
市
有
者
，

或
捐
贈
經
費
予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基
金
以
推
展
都
市
更
新
業
務
者
，
得
依
下
列
公
式
計

算
獎
勵
容
積
。

協
助
開
闢
或
管
理
維
護
本
辦
法
第
五
條
所
稱
公
共
設
施
之
獎
勵
容
積
=
（
協
助
開
闢
都

市
計
畫
公
共
設
施
所
需
工
程
費
＋
土
地
取
得
費
用
＋
拆
遷
安
置
經
費
＋
管
理
維
護
經

費
）
×一
點
二
倍
/（
二
樓
以
上
更
新
後
平
均
單
價
－
興
建
成
本
－
管
銷
費
用
）
；
捐

贈
經
費
予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基
金
之
獎
勵
容
積
=
捐
贈
金
額
×
一
點
二
倍
/（
二
樓
以
上
更

新
後
平
均
單
價
－
興
建
成
本
－
管
銷
費
用
）
。

計
算
式
如
下
：

2
1

1

1
2.
1

C
C

P

B−
−

×
=

△
F
4
-1



4
9

全
部
或
部
分
保
留
、
立
面
保
存
、
原
貌
重
建
或
其
他
經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認
可
之
方
式
保
存

維
護
更
新
單
元
範
圍
內
具
歷
史
性
、
紀
念
性
、
藝
術
價
值
之
建
築
物
，
得
依
下
列
公
式
計

算
獎
勵
容
積
。

保
存
維
護
具
歷
史
性
、
紀
念
性
、
藝
術
價
值
之
建
築
物
之
獎
勵
容
積
=
保
存
維
護
所
需
經

費
×一
點
二
倍
/（
二
樓
以
上
更
新
後
平
均
單
價
－
興
建
成
本
－
管
銷
費
用
）
。

計
算
式
如
下
：

2
1

1

1
2.
1

C
C

P

B−
−

×
=

△
F
4
-
2
：
保
存
維
護
具
歷
史
性
、
紀
念
性
、
藝
術
價
值
之
建
築
物
之
獎
勵
容
積

B
1
：
保
存
維
護
所
需
經
費

P
1
：
二
樓
以
上
更
新
後
之
平
均
單
價

C
1
：
興
建
成
本
之
平
均
單
價

C
2
：
管
銷
費
用
之
平
均
單
價

△
F
4
-2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5
0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-
△
F
5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-
△
F
5

備
註

獎
勵
額
度
上
限

評
定
基
準

一
、
本
辦
法
第
八
條
第
二
項
所
稱
一
定
比
例

金
額
之
保
證
金
為
增
加
樓
地
板
面
積
法
定
工

程
造
價
五
倍
金
額
。

二
、
實
施
者
應
於
申
報
開
工
前
取
得
獲
准
容

積
獎
勵
之
綠
建
築
候
選
證
書
，
並
於
建
築
執

照
中
加
註
列
管
，
未
履
行
其
附
款
者
，
本
府

得
命
其
變
更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，
逾
期
仍

未
完
成
者
，
本
府
得
逕
予
廢
止
原
核
定
之
都
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。

三
、
依
限
取
得
銀
級
以
上
，
但
未
達
原
申
請

等
級
者
，
保
證
金
於
扣
除
原
申
請
等
級
與
實

際
取
得
等
級
之
獎
勵
容
積
差
額
之
樓
地
板
面

積
法
定
工
程
造
價
五
倍
之
金
額
後
無
息
退
還

。

鑽
石
級
：
以
法
定
容
積

百
分
之
十
為
限
。

金
級
：
以
法
定
容
積

百
分
之
八
為
限
。

銀
級
：
以
法
定
容
積

百
分
之
六
為
限
。

建
築
基
地
及
建
築
物
採
內
政
部
綠

建
築
評
估
系
統
，
取
得
綠
建
築
候

選
證
書
及
通
過
綠
建
築
分
級
評
估

銀
級
以
上
者
。

B

以
法
定
容
積
之
百
分
之

二
十
為
限
。

更
新
單
元
之
整
體
規
劃
設
計
對
於

都
市
環
境
品
質
、
無
障
礙
環
境
、

都
市
景
觀
、
都
市
防
災
、
都
市
生

態
具
有
正
面
貢
獻
，
或
採
智
慧
型

建
築
設
計
，
其
標
準
高
於
都
市
計

畫
、
消
防
、
建
築
及
其
他
相
關
法

令
規
定
者
，
得
給
予
容
積
獎
勵
。

A



5
1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-
△
F
5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-
△
F
5

備
註

獎
勵
額
度
上
限

評
定
基
準

不
包
括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面
積
。

以
法
定
容
積
之
百
分

之
十
二
為
限
。

更
新
單
元
在
三
千
平
方
公
尺
以
上

者
，
獎
勵
容
積
得
以
法
定
容
積
之

百
分
之
三
核
計
。
每
增
加
一
百
平

方
公
尺
，
另
給
予
法
定
容
積
之
千

分
之
一
。

D

以
法
定
容
積
之
百
分

之
三
為
限
。

更
新
單
元
至
少
包
括
一
個
以
上
完

整
街
廓
。

C

5
2

須
符
合
都
市
更
新
後
不
增
加
更
新
前
住

宅
單
元
百
分
之
十
者
為
限
。

以
高
雄
市
平
均
每
戶

居
住
樓
地
板
面
積
乘

以
更
新
後
住
宅
單
元

後
，
扣
除
本
辦
法
第

四
條
至
第
十
一
條
獎

勵
容
積
與
法
定
容
積

之
差
額
計
算
容
積
獎

勵
。
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共
同
負
擔
由
土
地

及
建
築
物
所
有
權
人
自
行
繳
納
，

更
新
後
超
過
二
分
之
一
原
土
地
及

建
築
物
所
有
權
人
之
分
配
未
達
最

近
一
次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公
布
之
臺

閩
地
區
戶
口
及
住
宅
普
查
報
告
中

本
市
平
均
每
戶
居
住
樓
地
板
面
積

者
得
以
容
積
獎
勵
。

F

一
、
依
本
辦
法
第
六
條
至
第
十
條
獎
勵

後
仍
未
達
第
十
三
條
獎
勵
上
限
者
，
始

予
獎
勵
。

二
、
應
檢
附
下
列
證
明
文
件
之
ㄧ
：
房

屋
稅
籍
證
明
、
門
牌
編
訂
證
明
、
自
來

水
接
水
或
電
力
接
電
等
。

三
、
實
施
者
應
於
事
業
計
畫
核
定
前
，

檢
具
與
舊
違
建
戶
之
協
議
書
，
依
簽
訂

協
議
之
戶
數
確
認
獎
勵
容
積
。

以
法
定
容
積
之
百
分

之
二
十
為
限
。

處
理
占
有
他
人
土
地
之
舊
違
章
建

築
戶
，
得
給
予
獎
勵
容
積
。

獎
勵
容
積
以
實
測
舊
違
章
建
築
戶

所
占
樓
地
板
面
積
計
算
，
且
每
戶

不
得
超
過
最
近
一
次
行
政
院
主
計

處
公
布
之
臺
閩
地
區
戶
口
及
住
宅

普
查
報
告
中
本
市
平
均
每
戶
居
住

樓
地
板
面
積
水
準
。

E

備
註

獎
勵
額
度
上
限

評
定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-
△
F
5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-
△
F
5



5
3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高
雄
市
政
府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
附
表
二

附
表
二

附
表
二

附
表
二
申
請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時
程
之
容
積
獎
勵
評
定
基
準
表

申
請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時
程
之
容
積
獎
勵
評
定
基
準
表

申
請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時
程
之
容
積
獎
勵
評
定
基
準
表

申
請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時
程
之
容
積
獎
勵
評
定
基
準
表

獎
勵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三

--

經
本
府
同
意
延
長

者
，
於
延
長
期
間

內

獎
勵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五

獎
勵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三

四
年
至
六
年
內

獎
勵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八

獎
勵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四

三
年
內

獎
勵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九

獎
勵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五

二
年
內

獎
勵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十

獎
勵
法
定
容
積
百
分
之
六

一
年
內

申
請
事
業
計
畫
報
核
者

申
請
核
准
事
業
概
要
者

獎
勵
額
度
（
擇
一
適
用
）

於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
公
告
日
起

備
註
：
獎
勵
時
程
係
依
據
本
條
例
第
五
十
四
條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

